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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隨著時代進步，教育目標越來越多元化，教育成功的與否需要各方面

的協助。為此，加強學校與校外的交流合作及擴展教育資源漸趨重要。本

研究旨在探究教育夥伴關係之內涵，並針對南港高工推動教育夥伴關係的

實際作法作一深入的個案研究，從綜合教育夥伴關係的相關文獻探討與南

港高工推動教育夥伴關係的實務作法，並針對推動教育夥伴關係的合作項

目、合作對象、合作類型等方面作一整體分析歸納，及綜合焦點團體訪談

重點，進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以供高職在推動教育夥伴關係時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依據相關文獻探討及個案研究結果，本研究獲致有關推動高職教育夥

伴之研究結論如下： 

壹、在教育夥伴關係的合作對象方面 

一、南港高工推動教育夥伴關係的實施現況，無論是合作對象、合作項目

及合作類型方面，均呈現多樣化的面貌。 

針對南港高工於民國 88 至 93 年間，在推動教育夥伴關係總共 61 個

合作項次中，依合作對象分類加以分析，其中與國內其他機構合作方面有

16項次（佔 26.2%）為最多，與各級學校合作方面有 11項次（佔 18%），

與企業合作、國外機構合作及社區合作方面各為 10項次（佔 16.4%）、與

職訓中心合作方面有 4項次（佔 6.5%）。 

依合作項目分類加以分析，其中合辦或參與各項活動有 15 項次（佔

24.6%）為最多，學術研討或參訪活動 14項次（佔 22.9%）、師資研習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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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及委託或參與研究計畫兩項各 9 項次（佔 14.7%）、設備或場所借用 6

項次（佔 9.8%）、招生或升學輔導 3 項次（佔 4.9%）、學生校外實習及成

人推廣教育各有 2項次（佔 3.2%）；跨校開選課僅 1項次（佔 1.6%）最少。 

依合作類型分類加以分析，其中，研習及進修類有 15項次（佔 24.6%）

為最多，社區服務類有 14 項次（佔 22.9%）、國際交流類有 8 項次（佔

13.1%）、教學類及研究類兩項各有 7項次（佔 11.4%）、代訓及職訓類有 5

項次（佔 8.2%）、實習及工讀類有 3項次（佔 4.9%）、兩岸交流類有 2項

次（佔 3.2%）、創新及創業類有 0項、專業輔導類有 0項。 

從以上合作對象、合作項目及合作類型方面分析，均呈現多樣化面貌。 

 

二、教育夥伴關係的合作對象以各級學校、社區、企業及國內機構的合作

為主。 

從研究中得知，61項次的合作方案，在合作對象分類中個案學校與國

內機構合作方面計有 16項次（佔 26.3%）居最多，對象分佈廣泛共 21個

單位，其中教育單位有教育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

會、勞委會勞研所；交通單位有臺北市監理處、臺北市交通局、交通部鐵

路改建工程局；其他單位有中華民國學校衛生學會、台灣創價學會等。合

作項目有教育研習、校外教學、專案研究、教材資源庫發展、合辦或參與

活動等，項目繁多。 

與各級學校合作方面計有 11 項次（佔 18%）居次，其中與大學及技

術學院有 3項次，與高中職校有 5項次，與國中有 3項次；與社區合作方

面計有 10項次（佔 16.4%），其中社區合作以合辦社區活動者最多 6項次，

次為開辦社區成人職業進修班及參與地區發展計畫；與企業合作方面同樣

計有 10項次（佔 16.4%），因傳統的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已停招，目前與企

業合作以教師專業研習為主，學生職場實習及學徒式教學合作為輔，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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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腦資訊為主的企業居多，次為汽車公司。 

 

三、教育夥伴關係的合作對象與職訓中心合作方面較少。 

從研究中得知，與職訓中心近年合作項目總計 4項次（佔 6.5%），近

年來由於職訓中心角色功能有所調整，往年職訓中心與職業學校互動頻

繁，舉凡技能競賽、技能檢定、技能教學、設備支援、師資交流等方面均

相互合作支援，而隨著社會大環境的變遷，在校生技能檢定術科測驗已大

都委由學校辦理，另職訓中心的轉型，使得職業學校與職訓中心教育夥伴

關係的密切程度日漸減少。 

四、應借重家長人力資源及專長，協助學校提昇教育效能 

訪談中建議，學校中學生家長應有一批具有實務專業背景與學養，為

數可觀的人力資源，他們如果肯為學校付出心力，將是很好的無形資源。

學校應作學生家長背景調查，對學有專長或有專業實務背景的家長，妥善

分類並建立人力資源庫，彼此建立良善互動的夥伴關係並善加利用，可有

效提升學校教學成效。 

五、可加強與區域各科技大學的合作，建立跨校及跨級的合作交流 

訪談中針對個案學校與中華技術學院、永達技術學院均簽訂有教育夥

伴關係持肯定態度，唯似可採就近區域性合作，與臺灣師範大學、臺北科

技大學、東南技術學院等技專校院正式簽訂教育夥伴關係。因區域的方便

性這三校與該校其實合作交流就很頻繁。合作方式如邀請台北科技大學等

專業教授，到本校實施實務經驗專題講座或科技新知介紹；合作提供高職

學生至科技大學預修學分或參加相關研習活動，建立跨校及跨級合作。 

貳、在教育夥伴關係的合作項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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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夥伴關係的合作項目以合辦或參與各項活動及學術研討或參訪活

動為主。 

從研究中依合作項目分類加以分析，其中，合辦或參與各項活動計有

15 項次最多，佔總 61 項次的 24.6%；其中以合作辦理研習活動或研習營

方式最多，約佔半數；次為參與展演活動或社區發展計畫。 

在學術研討或參訪活動項目計有 14項次居次（佔 22.9%），其中參訪

活動有 7項、學術研討有 4項、簽訂教育夥伴關係 3項。 

二、教育夥伴關係的合作項目在跨校開選課、成人推廣教育及學生校外實

習方面較少。 

合作項目在跨校開選課方面有 1項，為與鄰近高中職開設射擊實務跨

校選課；在成人推廣教育方面有 2項，為開辦成人職業進修教育班、協助

南港老人服務中心辦理活動；在學生校外實習方面亦有 2項，為與全萬能

汽車公司等廠商合作提供綜合職能科學生職場實習、與連朔工業等企業界

合作實施學徒式教學合作。以上項目在合作項次上，均呈現相對少數。 

三、善用產業界資源，辦理學生及教師的產學合作或參訪活動 

訪談中建議應鼓勵教師多參與相關行業的新產品發表會，去了解市場

需求及動向。該校家長會成員多數有業界背景，特別感受技職學校為符應

產業需求，建議應多安排學生到業界校外實習及參觀活動，並依學生的意

願作分類，安排到企業機構、社區或各級學校進行學習體驗，對學生學習

成長必有幫助。另外社會上有很多的上市公司、基金會或扶輪社等，他們

也很願意為學校或教育機構付出心力，學校可主動接洽，建立夥伴關係達

到互利互惠。 

四、擴大社區合作項目及範圍，持續辦理各項教育夥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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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界定應該擴大，訪談中建議不應只侷限在南港地區，鄰近的汐

止、松山、內湖、東湖等地區亦應涵括。而社區可合作的對象中除一般公

部門外，還有地方民意代表、各里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大學、社區醫院、

太極門、南港紳士協會、老人服務中心、南港文史工作室、及藝術工作室、

個人工作室等都可以大力宣導教育夥伴關係理念，在獲得認同利基下進而

洽談合作。而合作項目以南港社區為例，其他項目如各里辦公室提供清寒

獎學金、端午節組隊參加龍舟賽、林德勝孝悌楷模推荐選拔、學校與社區

才藝聯合展演合作、南港地區文史資料蒐集與編撰、合辦成年禮、社區徵

文比賽、衛生保健講座、登山健行活動等，皆可列為雙方合作項目。 

五、學校應擬定推動合作項目的先後次序實施，以逐次落實具體成效 

訪談中對學校在推動教育夥伴關係理念上都持肯定態度，合作項目都

不錯，但認為若每項同時一起推動，可能會有困難，建議應排定推動合作

項目之先後次序順序實施，才會有具體成效。如先朝向將來對學生升學推

甄有幫助的方向進行，或應首重實用技能的養成與將來職場的銜接、提升

教師知能以達到企業需求、社會需求。另推動教育夥伴關係時除考慮到互

利外，尚需注意橫向互補或回饋之原則。 

參、在教育夥伴關係的合作類型方面 

一、教育夥伴關係的合作類型以研習及進修類、社區服務類等二類型為主。 

從研究中依合作類型分類中分析，在研習及進修類計有 15 項次（佔

24.5%）最多，由於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必須不斷地吸收各項新知及技能，

尤其站在第一線上的教師其專業知識及技術水準，直接影響教育品質，更

影響了進入整個企業界服務的人力素質。因此，學校藉由辦理及鼓勵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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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及參加研習活動，以增進本職學能，提昇教學品質，是值得肯定。 

在社區服務類計有 14項次（佔 22.9%）居次，由於學校社區化、社區

學校化之終身學習社會理念的興起，高中職社區化推動方案的實施，使得

學校教育與社區生活結合產生良好的互動。因此，未來與社區建立教育資

源共享的教育夥伴關係將日益密切而頻繁。 

二、教育夥伴關係的合作類型缺少創新及創業類、專業輔導類二類型。 

從研究中得知，高職教育目標係以培育基礎技術人員及培養進一步繼

續進修的能力為主，因此在教育夥伴關係之合作類型方面，相對於技專校

院大多均成立創新育成中心及學有專精之教授，提供技術合作或擔任企業

顧問等專業諮詢。但技職學校在有限的師資素養及設備限制下，目前獨缺

少在創新及創業、專業輔導等類型的具體作法。然而，隨著教師在職進修

管道的暢通下，教師素質已漸進提昇至碩士及少部分的博士教師，將來在

鼓勵創新、創業、專業輔導合作方面應有努力成長的空間。 

三、結合社區資源，以建構地區獨特性的特色 

學校鄰近南港軟體科學園區，訪談中建議應善用南港軟體園區之資

源，邀請園區電子電機之專業人員，至校實施專題演講或提供專業諮詢，

人員彼此交流，以提升師生專業素養。另南港傳統產業為產茶、製茶，應

該想辦法尋求雙方合作，達到技術與產業結合，讓產茶、製茶真正生根南

港。而南港地區未來走向將朝高科技發展，但本地區可提供休閒表演場所

不多，人文素養有待提升，學校可利用圖資大樓，協辦社區音樂會，以提

升藝文氣息。南港地區地方文史收集編撰工作仍未完成，有待學校提供協

助人員，繼續致力鄉土專案或文史資料收集，協助地方文史編撰早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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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綜合上述研究結論與文獻探討所得，茲提出下列建議，以作為推動高

職教育夥伴關係時之參考。 

壹、對高職學校及教師的建議 

ㄧ、宜擴展學校教育夥伴關係的合作範圍 

技職學校可以選擇的教育夥伴很多，其範圍包括公民營事業機構夥

伴、政府機關夥伴、研發機構夥伴、技職學校夥伴、一般學校夥伴、職訓

機構夥伴、社會教育或成人教育機構夥伴、民間團體夥伴、學生家長及其

他可能的合作對象。凡對於技職教育的發展和改革有所助益，且願真心參

與投入協助技職教育者，不論各行各業或規模大小都可列入考慮的對象。 

二、宜開發學校教育夥伴的合作內涵 

技職學校的教育夥伴就合作的內涵而言，可以有廣狹、深淺之分，因

此夥伴關係的模式變化多端。凡技職教育的各個面向及有助於技職教育發

展的工作，都可納為合作項目，其合作項目包括學生、課程、教學、實習、

師資、設備、場所、資訊、研發、活動、招生、學術、推廣、服務及其他

可能合作的項目等。 

三、宜成立夥伴關係推動之單位 

各技職學校為有效推動教育夥伴關係，宜成立「教育夥伴關係推動委

員會」，整合校內外資源，及建立對外聯絡窗口。委員會成員包括校長(及

副校長)、教務處、學務處、實習處及進修部等單位主任，以及產企業、社

區代表若干人。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定期召開委員會議，採取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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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態度，推動及宣導夥伴關係事宜。 

四、宜建構學校推動教育夥伴關係的運作機制 

技職學校教育夥伴的建立仍有其困難之處，如面臨關係兩造互惠互

利、夥伴關係遭到濫用、夥伴關係設計、教師工作負擔、夥伴關係落實、

評鑑機制、合作意願及合作對象等問題。因此宜建構高職學校推動教育夥

伴關係的運作機制，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擾。 

五、可辦理高職學校推動教育夥伴的研討會或研習會 

每個學校由於所在位置及本身特色之不同，對於推動教育夥伴關係的

作法亦不相同，可定期辦理有關推動教育夥伴關係研討會或研習會，以引

導高職學校建構教育夥伴關係的運作機制，並彼此分享經驗與相互交流。 

六、教育夥伴關係宜積極導入學生及教師需求為主的理念 

教育夥伴關係的推動宜有外界的參與，亦以學生及教師本位為思考主

軸，無論合作對象、合作項目、合作類型的決定與選擇，都要以學生及教

師的需求為思考點，而非單以學校本身的利益取向來考量。 

七、積極促使技職教育功能社區化 

由於科技不斷進步及知識快速發展，傳統學校教育功能已無法配合時

代變遷之需要，終身教育與終身學習理念仍受到各國重視。同時，基於個

人生涯發展之需要，及在現職工作崗位上尋求適任與更佳表現，必需不斷

接受職業進修教育。技職學校主要功能在與產業及社區密切結合，培育實

用專業技術人才，未來應促使技職教育社區化，有效運用學校教學資源，

加強學校與社區之夥伴關係，提供社區民眾進修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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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動技職教育學術交流國際化 

國內在跨國企業及多國企業增加的趨勢下，各國專業人員來台就業及

我國專技人員赴他國工作的情形日益頻繁。同時，隨著我國經濟快速成

長，國民所得普遍提高及開放高中畢業生赴國外留學的政策下，赴國外遊

學及留學的學生亦日益增加。因此加強我國與各國技職教育之學術、師

資、課程與教材之交流及觀摩，促進技職教育國際合作應是未來技職教育

發展的重要方向。 

九、多鼓勵教師學生參與學校推動教育夥伴的相關工作 

校園與外界因圍牆無形中讓雙方的互動有些隔閡，教師因多數時間在

校園內從事教學、輔導、研究的工作，與產業界關係日漸生疏；學生習慣

只以學校為主要學習場所。因此，當前的要務在於如何使學校的人力及硬

體資源充分有效運用，釋放教育能量，促使教育與產業、各級學校、社區、

職訓中心、國內外機構間建立有組織的合作網絡，讓教師學生多參與推動

教育夥伴關係的相關工作。 

貳、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ㄧ、本研究屬個案研究，對象僅以南港高工及其教育夥伴關係相關機構為

限，未來可針對不同類型的學校與教育夥伴對象，探討其推動教育夥

伴關係的不同作法或進行比較分析。 

二、本研究係以高職學校主要實際負責及參與教育夥伴關係的實習處為主

來進行探討，未能擴及校外人士或學校內教師、學生為對象。未來可

經由大規模的問卷調查或資料匯集，就校外人士、學校教師、學生等

不同對象，對推動教育夥伴關係的作法進行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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